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經濟不利學生身心門診補助要點」 

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一、 訂定目的： 

為協助本校經濟不利學生維持身心健

康，減輕其因精神科/身心科或成癮防

治科門診就醫所衍生之經濟負擔，特

訂定本要點。 

 

訂定目的：協助經濟不利學生獲得適切醫

療資源，維護其身心健康與學習權益。 

 

二、 補助對象： 

本校在學學生，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且經專業人員診斷具有身心症狀，影

響其學習、校園或社會適應，需接受

精神醫療或治療服務者。 

（一）當學期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

女、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原住民族籍學生。 

（二）當學期或次一學期符合教育部

「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學

生。 

（三）其他經學生事務處專案認定有經

濟困難者。 

（四）若經確認涉及性別或霸凌案件者

不列入補助對象。 

 

訂定補助對象，符合教育部規定之經濟不

利學生為主要範圍，另包含專案認定有經

濟困難者。 

三、補助範圍與金額： 

（一）補助範圍：補助限一般門診與本

校社區諮商中心之學生公益諮

商方案，不包含自費心理諮商、

急診與行政書件。 

（二）補助金額：實支實付，每月最高

補助新臺幣 1,000 元，每年最

高補助總額為新臺幣 1萬元。 

     

訂定補助項目及補助上限，兼顧資源公平

與使用彈性。 

四、申請期限： 

（一）學生應於門診就醫日起6個月內

提出申請。 

（二）申請截止日：畢業生為該學期最

後一個月，休退學學生為生效日當月。 

 

訂定申請期限，並限定畢業生及休退學學

生期限。 

 

五、申請程序： 

備妥以下文件，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組提出申請： 

訂定學生申請時，應繳交之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就醫收據正本或影本（影本須加

蓋醫療機構戳章）。 

(三) 診斷證明書。 

(四) 學生本人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

本。 

(五) 經濟不利相關證明文件： 

1. 本國學生應檢附政府核發證明。 

2. 外籍生應檢附其當地政府開立

之父母財務證明，並經駐外單位

驗證，或其他足資證明其年所

得、利息收入及不動產總額之財

務文件。 

 

六、審查機制：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或

第（二）款者，經書面審查符合資

格後，逕予核發補助。 

（二）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者，

須由學生事務處召開專案會議進

行評估後核定補助。 

專案會議成員包括：學務長（召集

人）、生活輔導組組長、健康中心主

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專責導師室

執行長。 

 

一、訂定審查機制，符合資格者，經書面

審查符合資格後，逕予核發補助。 

二、如為特殊個案，經專案會議評估後，

核定補助。 

三、訂定專案組成之主席及成員。 

七、經費來源： 

由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項下支應。 

 

訂定經費來源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訂定本要點通過及核定方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經濟不利學生身心門診補助要點 

 

114年6月17日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訂定目的： 

為協助本校經濟不利學生維持身心健康，減輕其因精神科/身心科或成癮防治科門診就醫

所衍生之經濟負擔，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本校在學學生，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經專業人員診斷具有身心症狀，影響其學習、

校園或社會適應，需接受精神醫療或治療服務者。 

（一）當學期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及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原住民族籍學生。 

（二）當學期或次一學期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學生。 

（三）其他經學生事務處專案認定有經濟困難者。 

（四）若經確認涉及性別或霸凌案件者不列入補助對象。 

三、補助範圍與金額： 

（一）補助範圍：補助限一般門診與本校社區諮商中心之學生公益諮商方案，不包含自費

心理諮商、急診與行政書件。 

（二）補助金額：實支實付，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 1,000元，每年最高補助總額為新臺

幣 1萬元。 

四、申請期限： 

（一）學生應於門診就醫日起6個月內提出申請。 

（二）申請截止日：畢業生為該學期最後一個月，休退學學生為生效日當月。 

五、申請程序： 

備妥以下文件，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就醫收據正本或影本（影本須加蓋醫療機構戳章）。 

(三) 診斷證明書。 

(四) 學生本人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五) 經濟不利相關證明文件： 

1.本國學生應檢附政府核發證明。 

2.外籍生應檢附其當地政府開立之父母財務證明，並經駐外單位驗證，或其他足資

證明其年所得、利息收入及不動產總額之財務文件。 



六、審查機制： 

（一）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者，經書面審查符合資格後，逕予核發

補助。 

（二）符合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者，須由學生事務處召開專案會議進行評估後核定補

助。 

專案會議成員包括：學務長（召集人）、生活輔導組組長、健康中心主任、學生輔導中

心主任、專責導師室執行長。 

七、經費來源： 

由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項下支應。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經濟不利學生身心門診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資訊 今年度門診累積已補助NT$＿＿＿＿＿＿元 (不含本次申請) 

申請人 

姓 名  學 號  

系   所  年    級  

手機號碼  E-mail  

符合以下身分別(請勾選)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4.身心障礙學生 

□5.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 □6.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 

□7.原住民籍學生 □8.需經學生事務處專案認定有經濟困難情形者 

檢附文件 

□診斷證明書正本               □醫療收據正本 (如為影本須加蓋醫院或診所戳記) 

□本人存摺封面影本(如為第2次以上申請則免附) 

□其他經濟不利佐證文件(如為外籍人士，應檢附當地國開立財務證明並經駐外單位認證，

或其他足資證明其年所得、利息收入及不動產總額之財務文件。) 

就醫資料 

就診醫療機構名稱  

就診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實支金額（扣除健保） NT$ 

申請金額（每月上限1,000元） 
NT$               

同意事項 

一、本人為申請本校身心門診就醫費用補助，提供上述個人資料，並同意學校依據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遵循隱私權保護政策，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及

利用。 

二、本表所填寫之基本資料及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均為本人依事實填報與提供，倘有不

實，願主動返還已領取之補助款項。 

此致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申請人簽名：  年 月     日 

審核結果 

□經審查符合資格，本次同意補助 NT$＿＿＿＿元   □經審查不符合資格，不予補助。 

 本年度已補助金額NT$＿＿＿＿＿＿元 (含本次申請)            原因: 

生活輔導組 

承辦人核章 
 

生活輔導組 

組長核章 

 

學務長核章： 

 


